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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320  900947 股票简称  振华重工 振华 B 股  编号：临

2017-023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召开，本

次会议采用书面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12 人，实到董事 12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一

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二、《关于我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我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进出口行”）对我公司的授信审批要

求发生变化，为便于后续在该行开展相关业务，现根据进出口行要求，

以子公司为其母公司提供担保的形式，作为贷款项目的担保方式。 

由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振华重工港机通用装备有限公司为我

公司在该行开展贷款、贸易融资类（非融资类保函除外）等业务提供

总额 30亿人民币的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董事会同意此议案并授权管理层办理相关具体事宜。 

三、《关于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分割我公司于中交财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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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授信额度的议案》 

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天和”）为我公

司控制的子公司，因中交天和的盾构机订单增加，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其自身现有的银行授信额度已不能满足生产经营的需求。 

中交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非银

行金融机构,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

公司与中交财务有限公司签订<存款服务框架协议>和<贷款服务框架

协议>的议案》，2017年我公司在中交财务公司的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

币 10 亿元，现公司分割其中 2 亿元授信额度予中交天和，以满足其

生产需求并降低资金成本。 

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认可此关联交易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意见。 由于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陈琦董事为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额将不包含在《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与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2016

年-2018 年) 》 

董事会同意此议案并授权管理层办理相关具体事宜，该议案尚需

与《关于公司与中交财务有限公司签订<存款服务框架协议>和<贷款服

务框架协议>的议案》一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为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的议

案》 

中交天和为我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因其盾构机订单增加，生产规

模不断扩大，现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下称“进出口银行江苏

分行”）为中交天和提供 3亿元至 5亿元人民币贷款，利率不高于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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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利率，但进出口银行江苏分行不接受以中交天和为主体的信用贷

款，我公司向进出口银行江苏分行为中交天和提供不超过 5亿元人民

币的信用担保。 

董事会同意此议案并授权管理层办理相关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31 日 




